
113年「經濟部商業服務業智慧減碳補助申請須知」Q&A 

Q1：補助商業服務業對象為何？ 

A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或無上

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 

Q2：商業服務業之範疇為何？ 

A2： 依 主 計 總 處 行 業 統 計 及 財 政 部 稅 務 行 業 標 準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19?cntId=8ef38544c5bf4cde9b6763779e

6c4787分類，包括 G批發及零售業、 H運輸及倉儲業、I住宿及餐飲業、

J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N 支援服務業、P 

教育業、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及 S

其他服務業。 

Q3：外國商業服務業可否申請？ 

A3：申請業者須為本國營利事業，外商公司之分公司、辦事處，或在臺灣之

分支機構，非屬本國營利事業，不符申請資格。 

Q4：有陸資的商業服務業可否申請？ 

A4：不可以，申請業者須為本國營利事業，且規定不得有陸資投資（依本部

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告資料或本部投資審議司陸資

來台投資名錄進行認定）。 

Q5：提案企業若為解散或歇業狀態，可否申請？ 

A5：不可以，申請業者須為非歇業或解散狀態。 

Q6：電商平臺的商業服務業者可以申請嗎？ 

A6：可以，提案企業應為實際從事商業服務業，且有實體營業場域或電商平

臺營業之業者，皆可申請。 

Q7：請問學校單位是否能申請？ 

A7：不能，學校單位不符合本計畫提案資格。 

Q8：補助受理申請期間為何？ 

A8：113 年補助計畫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30 日或經費用罄之日

止，本部得公告提前截止受理。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19?cntId=8ef38544c5bf4cde9b6763779e6c4787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19?cntId=8ef38544c5bf4cde9b6763779e6c4787


Q9:已經有申請並通過經濟部相關計畫，是否可以再次申請？ 

A9:已依「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 或其他法規享有獎勵或

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依本須知申請獎勵或補助。 

Q10:同一個企業是否可同時提兩個類別？ 

A10: 提案企業須就「單一服務應用」、「整合服務應用」擇一申請，並以申請 1

案為原則。 

Q11:提案企業有何行為，得不受理申請、撤銷或廢止補助、終止或解除契

約，並得視情節輕重追回已撥付補助款之一部或全部。 

A11: 

1. 有違反申請資格規定之情事或於審查時有資料或計畫內容填報虛偽不實

或造假之情事。 

2. 未依核准計畫執行。 

3. 未配合「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第 16 條規定提供考

核所需資料。 

4. 計畫執行期間解散、歇業。 

5. 違反「經濟部推動產業及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辦法」第 17 條規定，就同一

事項重複申請獎勵或補助。 

6.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本部規定之情事。 

Q12：商業服務業智慧減碳補助的類別有哪些？ 

A12：可分為「單一服務應用類」及「整合服務應用類」兩類。 

1. 單一服務應用類：導入至少（含）1 項智慧減碳應用服務、須帶動使

用者或消費者體驗應用服務、降低碳排放量至少（含）0.5噸。 

2. 整合服務應用類：導入至少（含）2 項智慧減碳應用服務、須帶動服

務價值鏈內之中小企業共同參與、須帶動使用者或消費者體驗應用服

務、降低碳排放量至少（含）6噸。 

Q13：商業服務業智慧減碳補助金額上限為何？ 

A13：單一服務應用類補助上限為新臺幣30萬元，整合服務應用類補助上限為

新臺幣 150萬元，且補助款不得超過全案總經費之 50%。 



Q14：實際可拿到的補助款是否為申請金額？ 

A14：實際補助經費將以本部核定金額為準。 

Q15：申請應備文件(上傳資料)為何？ 

A15：需上傳依法設立登記之證明、切結聲明書、提案計畫書(含 WORD 與

PDF檔案)、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Q16：若依法設立登記之原始證明遺失，一定要重新補辦嗎? 

A16：提案企業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資

料替代。 

Q17：補助申請案審查流程為何？ 

A17：包含資格審查、書面審查及提案審查，資格審查先就提案企業申請應備

文件進行資格審查，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資格。資格審查通過後進行書面

審查作業，經書面審查獲評選進入簡報審查會議。提案審查部分，提案

企業須於本部通知審查會議時間前，依限繳交提案簡報 PowerPoint 及

PDF 電子檔各 1 份，並依通知之時間、地點或方式參加審查會議，並由

計畫主持人進行簡報（不可由非屬提案企業之計畫成員代理）。本補助

提案審查，經本計畫審查委員會出席過半數之決定者，方為入選提案，

並得視提案內容，調整提案企業之提案規模。 

Q18：補助的經費科目包含哪些？ 

A18：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設備及軟體使用費、設備維護費、技術移轉

費、差旅費、市場驗證費等。 

Q19：本次補助款是否包含購置設備？ 

A19：本計畫以智慧應用系統軟體相關補助為主，沒有補助硬體購置設備。 

Q20：本次補助款可否編列人事費？ 

A20：不可以，提案如有人事費請編列於自籌款內。 

Q21：請問本案廠商須另提自籌款嗎？ 

A21：需要，提案計畫總經費包括補助款與自籌款兩部分，補助款不得超過全

案總經費之 50%。 

Q22：受補助業者的執行期程？ 



A22：自計畫核定日起 6個月內為原則。 

Q23：申請方式為何？ 

A23：全數採線上申請，申請網址為：https://www.gogreen.org.tw。 

Q24：如果補助申請文件有問題，審核人員是否通知？ 

A24：補助申請文件經資格審審核有需要辦理補正時，會利用電子郵件通知提

案企業；提案企業之申請應備文件若有缺漏或錯誤時， 提案企業應於本

部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理。為

保障申請單位權益，請確實填寫聯絡的「電子郵件」。惟於申請期限

內，申請單位可再提案申請。 

Q25：獲補助後，申請文件需要保存嗎？ 

A25：需要。受補助企業對於計畫內各項支用收據及文件，應依其主管機關所

定法規及會計制度等有關規定妥善保存。本部得於計畫執行期間進行實

地帳目查核，受補助企業應予配合並檢具各項經費使用明細。 

Q26：統一發票上的資訊可以塗改嗎？ 

A26：不可以。若有誤繕必須請原開立的銷售業者重新開立。 

Q27：有關計畫申請之相關問題，該如何洽詢？ 

A27：可洽商業服務業智慧減碳補助計畫單一聯絡窗口：電話：02-

23584539/02-23584537  朱小姐／劉小姐。LINE客服：@330teyfs 

Q28：陸製的軟硬體可以提申請嗎？ 

A28：不可申請。 

Q29：是否可以提報高於計畫 KPI規定數量之智慧減碳應用服務來申請補助？  

A29：可以。 

Q30：申請整合服務應用類者，可否於一案為主導廠商，其他案為合作單位？ 

A30：每一提案企業以申請一案為原則。 

Q31：審查時間多久？何時告知是否通過？ 

A31：審查結果將由計畫辦公室主動通知，請耐心等候。 

Q32：經費編列中之人事費僅限編列自籌款，但有限制比例嗎？ 

A32：未規定比例，惟仍應依計畫實際執行需求合理編列，且依申請須知規

https://www.gogreen.org.tw/


範，補助款須至少編列 2個 1級會計科目。 

Q33：113年 1月 1日開始申請的補助內容可延用 112年度的申請須知內容和表

格嗎? 

A33：113年 1月 1日開始所提的補助申請文件必須使用 113年度的申請須知內

容及表格，如使用 112年的申請須知內容及表格將不予受理。 

 


